附件8

新增定点评估合格医疗机构安装
医保个人账户消费终端指引

本指引所述的医保个人账户消费终端，包括配备医保结算用途PSAM卡的POS机和自助终端机，以及用于医保移动支付的商户编号。
一、医疗机构申请
新增定点评估合格医疗机构（以下简称“医疗机构”）在广州市医疗保障局网站（https://www.gz.gov.cn/zfjg/gzsylbzj/ybfw/index.html）发布公示之日起1个月内，选择本市医保服务银行作为医保个人账户资金结算收单银行（以下简称“收单银行”），填写《广州市新增定点评估合格医药机构医保个人账户消费终端业务申请表》（表格1），联系收单银行并按照银行指引办理医保个人账户消费终端安装手续。
医疗机构应合理评估本机构就医人次数量及收费实际需求，在保障参保人员顺利就医及结算医疗费用的基础上，合理确定医保POS机和自助终端机首次安装申请数量。
二、收单银行安装
收单银行原则上应在受理医疗机构申请后30日内完成医保个人账户消费终端安装，出具《广州市医疗保障定点医药机构医保个人账户消费终端收单信息登记表》（表格2）。
三、医保分中心备案
医疗机构向所在区医保分中心提交表格1、表格2，办理医保个人账户消费终端信息备案。
医疗机构在签订服务协议并生效，正式成为本市定点医疗机构后，才可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消费终端划扣参保人员医保个人账户资金。

表格1
广州市新增定点评估合格医药机构
医保个人账户消费终端业务申请表
	申请机构信息
	机构类型
	医疗机构          零售药店

	
	所在区
	

	
	机构名称
	

	
	地址
	

	
	公示批次
	

	
	公示发布日期
	

	收单银行选择
	

	申请办理事项（办理事项前打√，其余打×）
	1.增加医保商户编号（    个）
2.增加医保POS机（    台）
3.增加医保自助终端机（    台）
4.增加医保移动支付商户编号（    个）
应用渠道：微信    支付宝
其他             

	联系人信息
	姓名
	
	（申请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联系电话
	
	

	收单银行受理意见
	符合以下条件，予以受理（确认的条件前打√，其余打×）：
1.申请机构信息与网站公示信息相符。
2.申请医保个人账户消费终端数量合理。
3.受理日期为         ，距公示发布日期1个月以内。
4.受理日期为         ，距公示发布日期超1个月，但已经医保经办机构备案（确认）。
经办人员签名：
                                          （银行盖章）
年  月  日

	医保经办机构备案意见
	


	
	经办人员签名：



                  年  月  日
	复核人员签名：


          （医保经办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此表一式两份。一份用于向社保卡中心申领PSAM卡；一份提交所在区医保分中心（可在医保个人账户消费终端安装完成后，连同《收单信息登记表》一并提交）。
填写说明：
1. 申请机构信息：按医保局网站公示信息填写。
2. 收单银行选择：从光大银行、农业银行、广州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广发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招商银行、广州农商银行、浦发银行、兴业银行、平安银行、民生银行等16家银行中选择1家。如果医药机构需要选择多家银行作为收单银行，分别填写多个表格。
3. 申请办理事项：勾选办理事项并填写有关信息；非办理事项前打×。如涉及多个办理事项的，应勾选多项并填写有关信息。例如：申请开设医保商户编号并安装医保POS机，应勾选第1、2项并填写有关信息。
（1） 新增定点评估合格医疗机构应合理评估本机构就医人次数量及收费实际需求，在保障参保人员顺利就医及结算医疗费用的基础上，合理确定医保个人账户消费终端首次安装申请数量。
（2） 新增定点评估合格零售药店首次安装医保POS机数量一般为1台。
[bookmark: _GoBack]（3）医药机构如选择多家银行作为收单银行，医保POS机和自助终端机的申请数量合计不应超过合理范围。超出合理范围的，医保经办机构不予备案，不得用于划扣参保人员医保个人账户资金。
4. 联系人信息：填写申请机构的联系人信息。
5. 申请机构盖章：盖申请机构公章。
6. 收单银行受理意见：收单银行在确认的条件前打勾并填写有关信息，盖章。
7. 医保经办机构备案意见：医药机构的名称、地址与公示信息不符，或者医药机构在公示发布之日起1个月后才提出申请等特殊情况，所在区医保分中心填写备案意见，盖章。
表格2
广州市医疗保障定点医药机构医保个人账户消费终端收单信息登记表
	定点医药机构（盖章）：
	收单银行（盖章）：
	
	移动支付平台（盖章）：

	定点医药机构名称
	定点医药机构地址
	商户名称
	商户编号
	终端编号
	PSAM卡号/移动支付平台名称
	收单银行名称
	收单资金清算账户开户银行名称
	收单资金清算账户账号
	收单资金清算账户名称
	备注

	
	
	
	
	
	
	
	
	
	
	

	定点医药机构联系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填写说明：
1.定点医药机构名称、地址：按照医保信息系统或医保局网站公示的名称、地址填写。
2.商户名称：定点医药机构向收单银行申请医保个人账户消费终端时登记的名称，一般为商户营业执照注册名称。
3.商户编号：一般为15位数字；可在《银联POS签购单》上查看。
4.终端编号：一般为8位数字；可在《银联POS签购单》上查看。
5.PSAM卡号/移动支付平台名称：属于医保POS机和自助终端机有关信息的，填写相应的PSAM卡号，同时提供对应的刷卡测试《银联POS签购单》复印件。属于医保移动支付有关信息的，填写移动支付平台名称，如“银联”、“支付宝”、“微信”等；移动支付平台单位在右上角盖章。
6.收单银行名称：指医保个人账户资金收单结算银行的名称，如“农业银行”、“光大银行”、“广州银行”或“广发银行”等。
7.结算收单资金清算账户开户银行名称：可在定点医药机构与收单银行签订的收单协议中查询或可通过收单银行查询。
8.结算收单资金清算账户账号：可在定点医药机构与收单银行签订的收单协议中查询或可通过收单银行查询。
9.结算收单资金清算账户名称：可在定点医药机构与收单银行签订的收单协议中查询或可通过收单银行查询，一般为营业执照注册名称。
10.备注：填写需要说明的有关情况。
11.此登记表完成填写后需定点医药机构、收单银行、移动支付平台单位（如有）盖章确认，提交所在区医保分中心备案（确认）。医保个人账户消费终端信息未经备案（确认）前，医药机构不得用于划扣参保人员医保个人账户资金。



